
徽采云框架协议空调供货合同

合同编号：340203202511260002031
甲方：芜湖市弋江区委机构编制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签订时间：2025年 11月 26日

乙方：芜湖宝佳电器销售有限公司 签订地点：安徽芜湖

经供需双方友好协商，就甲方采购所需的空调徽采云框架协议供货，达成如下协议，已资共

同遵守执行：

一、产品名称、型号、数量及金额

项

目
产品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协议

价
总价 备注

1 美的空调 KFR-50GW/G1-1A 台 2 4200 8400 广东美的

2 空调支架 付 2 80 160

3 打孔 1 60 60

4 高空作业费 2 100 200

合计人民币金额（大写）：捌万捌仟贰佰元整（￥8820.00）。

此价格含发票+运费+安装调试费。

二、由乙方负责送货到甲方指定地点（安徽省 芜湖市 弋江区 瀂港街道 慕嘉科技产业园一

号楼四楼 ）并进行安装调试，货物实际交付前由乙方承担保管，交付安装调试合格后所有权

归甲方所有，乙方提供的所有空调设备均符合国家质量检测标准。

结算方式：合同签订后，乙方按照甲方合同购买的产品运输到项目备案地址，免费送货；卸

货由乙方协助负责，并清点产品型号与产品数量，无异议签字确认收货，收货后由甲方负责

保管产品；

安装调试完毕，由甲方验收，乙方按照合同内容开票予以甲方结算。

三、保修期限：乙方按厂家的售后保修条例为准，整机给予免费包修六年（含压缩机、电机、

电控等所有空调部件），其它按照国家新三包规定办理。如质保期内本合同货品出现非质量

因素造成的货品损坏或质保期后货品发生损坏，乙方负责维修，只收取材料费。

四、违约责任

1）合同生效 30 天内，甲方仍未将合同规定货款汇入乙方开户账号，乙方在书面通知后有权



中止合同；

2）若乙方或甲方违反合同的约定，原则上以协商为主，否则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处

理；

五、其它约定事项：乙方派员负责技术安装调试。

六、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甲乙双方各执壹份。

七、本合同传真件和扫描件均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甲方（盖章）：芜湖市弋江区委机构编制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乙方（盖章）：芜湖宝佳电器销售有限公司

地址：芜湖市弋江区瀂港街道慕嘉科技产业园一号楼四楼 地址：

委托代理人（签字）： 委托代理人（签字）：

电话：0553 - 4827731 电话：

日期： 开户银行：

账号：

日期：


